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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青年學子進行繪本創作，發掘及培育

繪本創作人才，以發展學生創作繪本數位典藏及數位加值，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生創作繪本指全國各公私立國中及高級中學等學校〈含高中職及完全

中學〉等學生之繪本作品。 

三、基於鼓勵中學學校開設繪本創作課程、培養學生研修與創作，本館開放學校申請，

經審核通過後免費加入本典藏計畫。 

四、學校單位申請加入本典藏計畫規範： 

(一) 申請資格： 全國各公私立國中及高級中學等學校〈含高中職及完全中學〉，並

開設一學期（含）以上之「繪本創作」相關正式課程者。 

(二) 申請程序： 簽署合作協議書(附件一)後，學校提交申請表(附件二)經本館審核

後開始典藏。 

(三) 申請期限：自雙方簽署合作協議書之日起生效，期限為六年，期限屆滿前若

雙方未表示不續約，則本備忘錄自動延續六年，其後亦同。若任

一方欲終止本備忘錄，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 作業方式 

1.   簽署合作協議書學校於學期末課程結束後，以公文函送經校方選送典藏之 

學生作品清單、著作授權同意書（附件三）、家長同意書（附件四）、個

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暨同意書（附件五）及進行數位化作業所需之資

料（原稿、文字檔等）予本館。 

2.   本館核發典藏證明書予創作者，以表達肯定與鼓勵。 

3.   本館依合作協議、授權書內容進行數位化等相關作業，作業完成後再送回

原稿。 

(五) 授權機制： 

1.   參與本典藏計畫作品以非專屬授權方式為原則，並無償、永久授權予本館。 

2.   創作者得再授權他人使用，本館若需再授權第三人進行非營利性質之利用前，

須事先取得創作者同意。 

六、數位化後作品納入本館「圓夢繪本資料庫」或「電子書服務平台」等其他本館自建

資料庫，供全國讀者透過網路連線無償閱讀運用。 

七、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陳請館長核定後實施。 


